附件

番禺区创建全国社区中医药先进工作分工任务表
	序号
	建设标准
	分值
	检查评估方法
	评分标准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一
	贯彻落实社区中医药工作的政策措施
	160
	　
	　

	1
	将中医药工作纳入本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和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注重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制定本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出台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40
	1.查阅政府文件等相关资料。
    2.政府及相关部门访谈。
	1.未纳入本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扣10分，未纳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的扣10分，未纳入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的扣10分。
	区政府办
	区卫生局   

	
	
	
	
	2.未制定本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的扣10分。
	区卫生局   
	相关部门

	
	
	
	
	3.对上述政策措施未组织落实的扣10分，落实不力的，酌情扣分，最多扣10分。
	区政府办区卫生局  
	相关部门

镇、街

	2
	    成立区社区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制定社区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定期研究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0
	1.查阅政府文件等相关资料。

2.政府及相关部门访谈。
	1.未成立领导小组的扣10分。
	区政府办
	区卫生局  

	
	
	
	
	2.未制定实施方案的扣10分。
	
	

	
	
	
	
	3.未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或未组织实施的扣10分，组织实施不力的，酌情扣分，最多扣10分。
	
	

	3
	    在贯彻落实社区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政策时，统筹考虑社区中医药服务，保证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所需的基本设施设备和人员培训等中医药服务工作的投入；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中落实一定比例用于中医药预防保健工作。
	40
	查阅近三年政府文件、政府预决算、拨款凭证、支出凭证等相关资料。
	1.无社区中医药服务财政补助政策的扣10分。
	区财政局区卫生局 
	　

	
	
	
	
	2.对开展社区中医药服务所需基本设施设备无投入的扣10分，对人员培训无投入的扣10分。
	
	

	
	
	
	
	3.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中无用于中医药预防保健工作经费的扣10分。
	
	

	4
	将符合条件的社区中医药服务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时应用中医药诊疗方法的自付比例低于其它诊疗方法。
	20+20
	查阅医保文件。
	1.未将中医药服务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扣20分。
	区人社局
	区卫生局    

	
	
	
	
	2.对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时应用中医药诊疗方法的自付比例低于其它诊疗方法的，酌情加分，最多加20分。
	区居民医保办公室
	

	5
	严格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严格中药饮片、中成药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中医药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中医药相关标准规范。
	10
	1.查阅政府及相关部门文件。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扣5分。
	区卫生局  
	　

	
	
	
	
	2.未严格执行中医药相关标准规范的，每个机构扣2分。
	区卫生局
	 

	6
	将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开展中医药服务、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发挥中医药作用情况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年度工作考核目标。
	20
	查阅政府及区卫生局考核文件和考核记录。
	考核指标中无中医药内容的扣20分。
	区卫生局   
	　

	二
	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230
	　
	　

	7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中医科作为一级临床科室独立设置。
	30
	1.查阅统计资料。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达标机构数量不足100%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2.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须设立1个以上中医诊室和1个以上其它中医临床诊室（包括针灸、推拿、理疗、康复、养生保健室等），并集中设置，在装修装饰上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形成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30
	1.查阅统计资料。
	1.达标机构数量不足95%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每个机构诊室数量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诊室未集中设置的扣5分，装修装饰上未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扣5分。
	区卫生局
	

	7
	3.根据中医临床诊室设置情况配备中医诊疗设备，包括针灸治疗床、推拿治疗床、推拿治疗凳、针灸器具、火罐、TDP神灯、中药雾化吸入设备、刮痧板、电针仪、艾灸仪、智能通络治疗仪、颈腰椎牵引设备、中药熏蒸设备等。
	2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查阅固定资产清单。
	中医临床诊室配备中医诊疗设备3种以下的，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扣10分。
	区卫生局
	

	
	4.设置中药房，配备中药饮片柜（药斗）、药架（药品柜）、调剂台、药戥、电子秤、消毒锅、标准筛等，配备中药饮片不少于300种；提供煎药服务。
	40
	1.查阅统计资料。
	1.机构设置中药房数量不足100%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每个实地检查的机构发现未设置中药房的扣20分，配备中药饮片数量不合格的扣10分，中药房设备不能满足中药调剂需要的扣5分，不能提供煎药服务的扣5分。每个机构最多扣20分。
	区卫生局
	

	8
	不低于4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中医药物处方和非药物疗法人次数占总处方数比例不低于51%，下同），设置中医诊室和其它中医临床诊室（包括针灸、推拿、理疗、康复、养生保健室）等，根据中医临床诊室设置情况配备中医诊疗设备（设备种类同上）。设置中药房，配备中药饮片不少于200种，提供煎药服务，或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上级单位）统一配送和提供煎药服务。
	70
	    1.查阅统计资料。
    2.实地检查1个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医疗执业许可证等资料。
	1.设置中医临床诊室的机构数量不足40%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5分。
	区卫生局  
	　

	
	
	
	
	2.设置中药房或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上级单位）统一配送中药饮片的机构数量不足40%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5分。
	
	

	
	
	
	
	3.实地检查的机构，中医药物和非药物处方数占总处方数比例低于51%的扣20分，未设置中医临床诊室的扣70分,未设置中药房或者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上级单位）统一配送中药饮片的扣30分，中药饮片品种数不合格的扣10分，未提供煎药服务的扣10分。
	
	

	9


	发挥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的指导作用，推动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服务联合与协作，建立有效的双向转诊制度。建立公立医院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的地区，与公立中医医院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少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总数的40%。与公立综合医院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应作为对口帮扶的重要内容。
	40
	1.查阅文件。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与公立中医医院建立协作关系的，每个机构扣20分，有合作协议，但无相关工作记录的，酌情扣分，每个机构最多扣10分。
	区卫生局      
	　

	
	
	
	
	2.尚未建立分工协作机制的地区本项不扣分。已经建立的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公立中医医院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机构数量低于4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0分。
	
	

	三
	加强社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90
	　
	　

	10
	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中医类别医师（包括执业注册或执业地点备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的大中型医疗机构在职和退休中医人员，下同）占医师总数不低于25％，其中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2名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中医类别医师。
	30
	    1.查阅统计资料。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查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中级职称人员名册。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中医类别医师低于25％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5分。
	区卫生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编办

	
	
	
	
	2.每个机构每少1个中级以上任职资格的中医类别医师扣5分。
	区卫生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1
	不低于4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根据中医临床诊室设置情况配备中医类别医师，其他社区卫生服务站至少有1名临床类别医师系统接受过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25
	    1.查阅统计资料。
    2.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人员名册。
	1.配备中医类别医师合格的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占总数比例低于4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2.其它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师配备不合格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12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类别医师接受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和规范化培训。
	25
	查阅开展岗位培训和规范化培训的文件、资料和培训记录。
	1.未开展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的扣15分。
	区卫生局  
	　

	
	
	
	
	2.未开展规范化培训的扣10分。
	
	

	13
	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类别医师开展《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药）》、《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培训，制订实施鼓励临床类别医师参加中医类学历教育、西学中班等政策措施。
	10
	查阅培训资料和记录并检查实施。
	1.未开展中成药培训的扣5分。
	区卫生局  
	　

	
	
	
	
	2.未制订鼓励临床类别医师参加中医类学历教育、西学中班等措施的扣5分，未组织落实的扣4分。
	
	

	四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190
	　
	　

	14
	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服务，根据居民不同体质开展健康指导，并在居民健康档案中予以记录。
	30
	1.查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80份，每个机构20份。
	1.健康档案中记录中医体质辨识及健康指导内容不足80%的，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2.访谈和考核6名中医类别医师，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名中医类别医师，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名医师。
	2.根据访谈和考核情况酌情扣分，每个医师最多扣3分。
	
	

	15
	    1.提供中医药健康教育资料，每个机构每年提供不少于6种有中医药内容的文字资料，播放不少于3种有中医药内容的音像资料。
	2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不合格的，每个机构扣6分。
	区卫生局 
	各镇街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宣传栏每年不少于4次中医药健康教育内容，社区卫生服务站宣传栏每年不少于2次中医药健康教育内容。
	15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不合格的，每个机构扣4分。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开展不少于2次公众中医药健康咨询活动。
	15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每个机构每少1次扣4分。
	
	

	 
	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举办不少于4次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举办不少于2次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引导社区居民学习和掌握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中医药养生方法。
	2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不合格的，每个机构扣6分。
	
	

	1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包括饮食起居、情志调摄、食疗药膳、产后康复等），开展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以及孕期、产褥期、哺乳期保健等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
	1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查阅孕产妇健康档案10份，每个中心5份。
	在孕产妇健康档案中是否体现使用中医知识和方法，不足6份的每少1份扣2分，最多扣10分。
	区卫生局 
	　

	
	
	
	
	
	区人口计生局
	

	17
	针对社区老年人、更年期人群、妇女、儿童以及亚健康人群等重点人群制订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案，指导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食疗药膳、情志调摄、运动功法、体质调养等养生保健活动。
	3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重点人群中医保健方案和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1.未制订中医保健方案的，每个机构扣8分。
	区卫生局 
	　

	
	
	
	
	2.制订方案但未实施的，每个机构扣6分。
	区人口计生局
	

	18
	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开展不少于3种慢性病（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慢性支气管炎、肿瘤、骨关节病等）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对社区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中医药行为干预。
	40
	1.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及其它任1种慢病中医药健康管理方案。
    2.随机抽取4个居民进行电话回访，每个机构1人。

3.访谈6名医师，每个中心2名中医类别医师，每个服务站1名医师。
	1.无慢病健康管理方案的，每个机构每少1个病种扣4分。
	区卫生局 
	　

	
	
	
	
	2.电话回访不合格的，每人扣3分。
	
	

	
	
	
	
	3.访谈不合格的，每名医师扣4分。
	
	

	19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参与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1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传染病防治预案。
	预案无中医药内容的，每个机构扣3分。
	区卫生局 
	　

	五
	在基本医疗服务中注重运用中医药方法
	230
	　
	　

	20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用中药、针灸、推拿、火罐、敷帖、刮痧、熏洗、耳压等中医药方法辨证治疗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中医处方（包括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医非药物处方）数占处方总数比例不低于30%。
	100
	1.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30人（诊）次中医病历，每个中心抽取10人（诊）次，每个服务站抽取5人（诊）次。

    2.实地检查连续5个工作日的门诊处方。
	1.辨证施治合格的中医病历不足9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2分。
	区卫生局 
	　

	
	
	
	
	2.中医处方比例不足3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4分。
	
	

	21
	将中医药纳入社区康复体系，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结合现代理疗方法，对中风后遗症、肢残等疾病进行康复治疗。
	20
	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查阅20份中风后遗症、肢残等疾病康复病历（工作记录），每个机构5份（人）。
	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治疗的中风后遗症、肢残等患者不足7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生局 
	区残联

	
	
	
	
	
	
	

	
	
	
	
	
	
	

	22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1.设立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有专门的示教室，配置视频会议系统、录音录像等设施设备，制订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制度，近3年安排过不少于30人次900学时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
	40
	1.查阅区卫生局设立基地的文件及资料。
    2.实地检查基地并查阅培训资料、记录、制度等文件以及设施设备清单。
	1.未设立基地的扣40分。
	区卫生局 
	　

	
	
	
	
	
	2.设施设备不合格的扣20分，培训人次不达标的扣20分。
	
	

	
	
	2.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师资队伍，以师资为主要成员成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专家指导组，建立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业务指导长效机制。
	20
	1.查阅师资队伍清单和成立专家指导组相关文件。
	1.无师资队伍的扣20分，未成立专家指导组的扣10分。
	
	

	
	
	
	
	2.访谈2名师资。
	2.访谈不合格的，酌情扣分，每名师资最多扣5分。
	
	

	
	
	3.分类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1.推广《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一册系列丛书，重点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类别医师推广临床简易、安全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中成药合理应用知识。
	20
	1.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个卫生服务站。
	1.未配备手册的，每个机构扣5分。
	
	

	
	
	
	
	
	2.访谈和考核4名临床类别医师，每个机构1人。
	2.根据考核情况酌情扣分，每人最多扣5分。
	
	

	
	
	
	2.推广《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二册系列丛书，重点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类别医师推广针灸、刮痧、拔罐、敷贴、推拿、熏洗、耳压等临床常用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30
	1.实地检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1.未配备手册的，每个机构扣10分。
	
	

	
	
	
	
	
	2.访谈和考核5名中医人员，每个中心2名，服务站1名。
	2.根据考核情况酌情扣分，每人最多扣6分。
	
	

	六
	提高中医药服务满意率和知晓率
	100
	　
	　

	23
	社区居民中医药常识知晓率不低于90%，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不低于90%，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满意率不低于85%；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人员对中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不低于85%。
	100
	1.拦截调查40名社区居民，每个机构10人（5人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过的居民）。
	1.社区居民中医药常识知晓率低于90%的，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2分，最多扣30分。
	区卫生局 
	各镇街

	
	
	
	2.访谈5名中医类别医师，2个社区服务中心每个2名，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站1名。
	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低于90%的，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2分，最多扣30分。
	
	

	
	
	
	
	3.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满意率低于85%的，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3分，最多扣25分。
	
	

	
	
	
	
	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人员对中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低于85%的，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3分，最多扣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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